附件一：泉州市城乡学校对口支援交流协议书（参考文本）
甲方：

乙方：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教人〔2006〕42号）精神，落实城镇支持农村，优质校帮扶新区校、薄弱校，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促进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经双方平等协商，就甲、乙双方教师对口交流达成如下协议：

1、 互派教师。双方有组织、有计划地互派教师到对方任教。负责为互派的教师提供工作、生活的方便和条件，保障互派教师安心工作。

2、 定期互访。每学期由双方组织人员互相访问，商讨阶段合作事宜、总结合作经验、制定并完善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

3、 名师“手拉手”。确定甲方学校的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与乙方学校的骨干教师建立“手拉手”关系。手拉手教师不定期开展互相听课、公开课教学、教研等交流活动。

4、 互动教研。积极开展两校之间的教师互动式教研活动。立足课堂教学改革，切实加强教学常规管理，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共同提高教师业务素质，优化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优化教学评价，促进两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5、 甲方组织学校优秀教师到乙方学校进行理念宣传及学术讲座。双方学校选派校行政人员交流管理经验，通过互相的参与式管理实践，共同提高各自的管理水平。

6、 信息共享。将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些最新信息相互及时传递给对方，并通过网络等手段开展沙龙式的交流与探讨。

7、

8、

……

未尽事宜及具体执行条款在双方进一步协商基础上补充签定相关协议。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